辽宁省财政厅文件
辽财库〔2012〕851号
转发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各市（不含大连）、绥中县、昌图县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联辽宁分公司、公务卡代理银行：

现将《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财库〔2012〕132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重申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全面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

（一）省直各部门要切实提高对公务卡制度改革认识，加快将公务卡制度覆盖到所属预算单位。尚未实施公务卡改革的预算单位要迅速启动改革，不迟于2012年11月底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统一办理公务卡，并通过主管部门将相关材料统一报送省财政厅（国库处）备案。已启动改革但未备案的预算单位请抓紧将相关材料报送省财政厅（国库处）。省财政厅将依据备案情况确认公务卡改革实施情况，对未备案的，视同未实施公务卡改革，予以通报。

（二）各市、县（区）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公务卡制度改革目标要求，认真组织辖区内加快改革推进速度，在进一步扩大市级改革覆盖面的同时，积极推进县乡预算单位改革，确保2012年底前县级以上所属预算单位全部实施公务卡制度。各地要会同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照《辽宁省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辽财库〔2008〕488号），健全完善公务卡管理制度。各地要按照省财政厅对公务卡发卡的量化要求，为所属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办理公务卡，原则上市本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开卡数不得低于在职人数的40%，县（区）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开卡数不得低于在职人数的20%。（具体量化指标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辽财库〔2012〕790号））。

二、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三）省直各单位要严格执行《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目录规定的16项公务支出应使用公务卡结算，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省直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届时省财政厅将通过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等手段实施监督，对应实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的项目进行违规提现的，将按照《辽宁省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辽财库〔2011〕1106号）有关规定采取止付等措施予以纠正。各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要严格执行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定，对预算单位违规提现的行为实施监督，省财政厅将此项工作列入代理银行年度考核内容。对预算单位由于不执行公务卡管理制度而影响公务支出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预算单位自行承担。

（四）各市、具备条件的县（区）要比照财政部和省厅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于2012年底前下发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并报送省财政厅备案。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具体实施时间，但不得迟于2013年4月1日。

三、规范公务卡使用管理

（五）统一公务卡用卡标准。公务卡一律采用专用发卡行标准代码（Bank Identification Number,BIN）为“628”开头的银联标准卡。对于之前已经核发、未采用专用BIN的公务卡，公务卡代理银行应当进行清理和登记，并在有效期满后及时做好银联标准卡的换卡工作。

（六）加强公务卡支持系统建设和信息安全管理。预算单位、公务卡代理银行和中国银联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公务卡支持系统，提高公务卡支持系统运行的速度和稳定性；要在制度和技术上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公务卡信息安全，严禁对外提供和泄漏公务卡持卡人和公务支出的各种数据资料。

（七）加强宣传培训。各地、各部门要做好宣传培训工作，使公务人员充分了解公务卡的具体使用方法和安全用卡知识，单位财务人员熟练掌握公务卡管理规定和报销还款具体操作，提高办卡、用卡积极性，为推广使用公务卡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八）进一步提高公务卡代理银行服务质量，改善公务卡市场受理环境。各级财政部门要牵头协调与公务卡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企业积极受理公务卡。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在确定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及公务车辆定点加油、维修供应商时，原则上要将受理公务卡作为前提条件。公务卡代理银行、中国银联要扩大POS机具布设范围，特别是县区的布设力度，满足公务支出刷卡需求。公务卡代理银行要为预算单位和持卡人提供优质、便捷服务，提高办卡效率，并做好信息反馈工作。

四、按时报送公务卡制度改革进展情况

（九）省级公务卡代理银行要按照《关于报送省直预算单位公务卡开办量情况的通知》（辽财库便函〔2012〕1号），及时报送公务卡开办情况统计表。

（十）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地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辽财库〔2011〕1081号）规定，按时报送公务卡制度改革进展情况。

辽宁省财政厅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2012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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